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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英语口语等级（三级）考试简介
一、考试介绍

湖北省英语口语等级（三级）考试是经湖北省教育厅批准，由湖北省教育考试院负责主办，测试应试者英语口语能力的等级水平考试。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2004年高考工作的批复》（鄂教学〔2003〕42号）文件精神，“2005年起对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实施口语考试”。湖北省英语口语等级考试于2005年3月首次开考，现在每年开考一次，仅开考三级。
二、水平描述
三级要求考生掌握2400左右的词汇，能在一般性交谈中比较清楚地发表意见，表明态度，作出判断等；能使用常见的会话技巧，能通过提问和应答来了解和传递所需信息；能就一般话题作约2分钟的连续表达；其能力相当于我国全日制高级中学毕业的英语口语水平。
三、考试内容
湖北省英语口语等级考试考查的能力是建立在英语口语交流的基础上，考试内容主要包括三级话题所涉及的词汇、交际项目、会话技巧等，主要对语音语调、语法词汇、流利程度、交际能力四个方面的能力进行考核。
四、考试方式
考试形式为计算机辅助考试，每位考生使用一台计算机。考试时长约20分钟。
考试分为四节：
第一节为“短文朗读”，仅1题。要求考生朗读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的英语短文，其中准备时间为1分钟，朗读的录音时间为1分半钟；

第二节为“情景提问”，有5个小题。要求考生根据计算机的提示（如语音、文字、图片、图表、录像等）进行提问，每个提问的录音时间约20秒；

第三节为“情景应答”，有5个小题。要求考生根据计算机的提示（如语音、文字、图片、图表、录像等）对计算机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每个回答问题的录音时间约15秒；

第四节为“连续表达”，仅1题。要求考生根据计算机的提示（如语音、文字、图片、图表、录像等）进行口头的连续表达，其中准备时间为1分钟，连续表达的录音时间为2分钟。
五、成绩证书
满分为100分，成绩60分及以上为合格，予以发放电子合格证书。
六、成绩应用
合格成绩有效期三年，本次考试及有效期内的合格成绩将作为当年普通高考录取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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